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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文系統基本設定 

(一)安全性設定 

使用公文系統請先行檢查安全性設定，檢查步驟於公文入口網選

擇『公文系統文件下載』選項，點選『操作使用說明』查詢，下

載『安全性設定』操作說明。 

(二)常用操作說明 

其他常用操作說明亦於此頁面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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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文稿製作 

 

(一)創簽、創稿身分別 

(1)如有多個身分請先確認創號之身份為何，再點選文稿製作進行公文編輯。 

 

 
 

(2)點開檔案管理，點選開啟新檔，在表格型式下選簽或函稿公文的格式。 

 

 

 
(二)建立個人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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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片語設定 

 

 
 

(四)受文機關鍵置 

 (1)自用受機關資料建置。 

 
 

 

１ 

２ 

３ 

４ 



4 

 

 (2)查詢受文者機關名稱全銜：點選「共用受文機關資料」，「機關名稱」：鍵入相關字查詢

受文者機關名稱全銜，並拷貝到自用受文機關資料。 

 

 
※提醒： 

1.紙本發文之受文者單位應做受文機關建置，受文者機關名稱應為機關名稱全銜。 

2.公家機關、各級學校等可以電子公文交換，電子公文交換發文附件無須用印及檔案

大小 5MB 以內。 

 

 

(五)編輯公文 

在公文編輯時，當按下分項符號之後，變更原先的選擇方式，以段落使用順序排列，減

少使用者選錯的機會。 

(1).步驟一、先點按分項符號 ，會秀出『一、（一）…』等分項符號，再按下『一、』 

 

 

 

２ 

３ 

１ 

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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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.登打完『一、』的內容要再打『二、』無須再次插入，直接於文末按下 Enter 鍵。 

 

 

(3).若需要再使用下一階層的分項符號，只要先按下 Enter 再按增加縮排  

 

 

(4).就會產生下一階層的分項，如：(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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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.同樣在使用非第一層的分項符號，按下 Enter 後再按下『減少縮排』

就可以使用較上一層的分項符號。 

 

※提醒： 

一、當分項符號登打錯誤的時候，該公文是無法成功電子交換的，影響發文時間。 

二、主旨段、說明段、擬辦段無分項時，無需編列分項序號，應緊接冒號後繕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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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轉線上簽核 

當使用者按了『線上簽核鈕』之後，會顯示「資料載入中」，讓使用者清楚了解系統目前

的狀態。 

 

(七) 函(稿)轉函前之清稿作業 

 按下工具列「清稿參考」鍵(如圖 1 )，公文管理之簽核畫面會出現於下方(如圖 2 )，請
依鈞長修正之處作修正，修正完成存檔，再接續函(稿)轉函。 

圖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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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

 

 

圖 3-當修正意見多且重疊，不易辨識時，按下「清稿預覽」，可完整看出修正後的文
字樣貌。請參照此預覽畫面確實清稿。 

★簽核過程之內容修正，請以《取代、刪字》功能進行，不可以

『文字意見』覆蓋。 

１ 

2.出現簽核畫面文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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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函(稿)轉函 

(1)稿轉函前先檢視歸檔附件，附件均應歸檔，如遇附件過大、過多及不便裝訂（如光

碟）等，請承辦人員於「歸檔附件」註記附件抽存。 

先點選「公文內容屬性」鈕 ，再點選「歸檔附件」註記附件抽存。 

 
 

 

 

 

(2)附件抽存保存，需依各單位檔案保存年限存查。 

3.按下清稿預覽，則 

 呈現修正後完整文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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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函(稿)轉函： 

點選「表格轉換」鈕 ，表格型式點選函，另存格式，即完成函(稿)轉函。 

 

 
 

(4)傳送繕發： 

將欲發文之函，點選上方傳繕發 icon ，請確認『傳遞檔案名稱(文號)』是否正確再

傳遞繕發，將此文電子檔傳送文書組處理發文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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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之電子檔傳遞後，請回公文管理系統，將該公文流程送繕發；收件人：「文書組」，由

文書組處理發繕作業。 

 

 
 

※提醒 

一、完成的「簽」無需傳遞電子檔。 

二、發文函稿決行後，處理狀況請點選：「送繕發」，切勿點選「送存查」。 

注意：請勿點

選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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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文管理系統 

 (一)個人資料維護 

多重身分者，請點選常用行政業務身分為預設值，便於入口網處顯示公文案件訊息。 

 
 

(二)職章建置 

(1)職稱職章建置。 

 
 

(2)各單位所辦理的公文，如有紙本附件另送者，須於簽核畫面附近加蓋【附件另送 敬

請查閱】章，以利主管判定是否待處理之公文相關資料均已到齊並可進行簽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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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當製作好後，可將此章 【新增】到個人職章處待用。如下所示， 

 

 

(三)個人線上簽核工具設定 

可設定開啟線上簽核頁面之大小、彙寫「簽辦單」及「文字意見」之顏色 

 
 

1 

2 

3

點
選
下
拉
選
單 

4「簽辦單」及「文字意見」之【文字顏色】規定: 

(1)承辦人、二級主管：黑色(字型顏色 0) 

(2)一級主管、副校長：藍色 (字型顏色 3355647) 

(3)校長：紅色 (字型顏色 16711680) 

★執行單位、會簽單位均同。 

(1)→ 

(2) 

(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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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代理人維護 

(1)新增代理人 

 
 
(2)啟動代理人 

 
(3)公文代理行事曆維護 

請假前一日先行檢視公文代理行事曆，是否已與請假系統連結完成。若未連結完成，

請點選已請准假之日期，鍵入起迄時間、事由及檢視是否啟動代理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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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一、二級主管可於「部門行事曆(by 身分)」設定部門人員代理人身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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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於待處理頁面處理公文 

 

(1)簽核畫面介紹 

當簽或創稿送至主管審核時，主管、承辦人及鈞長，可以直接對本文內容做『插字』、

『刪字』的動作，『取代』則為插字、刪字同時做。 

(2)俾利繕發人員繕校作業，請勿於發文「函稿」以「文字意見」作修正。 

 

 

(3)全頁式文字意見』：當現有的頁面已無空白處可簽核時，流程上的任何一位承辦人，

皆可新增『全頁式文字意見』，而新增的頁籤名稱為「簽辦單 1」、「簽辦單 2」…並

可略作該簽辦單頁籤之名稱加註。(如，簽辦單 1-秘書室補充說明；簽辦單 2-獎勵辦

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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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4) 使用『附件轉置』夾帶參考附件作法： 

A.利用簽核工具列之『附件轉置』，轉置成附件，供會辦單位及鈞長參閱。 

B.附件轉置檔案大小僅限於 2MB 之 tif 檔，轉置完成請記得儲存。利用『附件轉置』

之附件僅提供線上簽核瀏覽，若為發文之附件應由公文製作系統迴紋針之圖示夾

帶，附件始可繕發成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用途 1：僅能夾帶參考

附件，不可夾帶發文附

件。 

用途 2：依來文辦理之問卷或調

查表等無須發文僅以電子郵件或

逕寄，經核示回覆後，利用附件

轉置功能一併歸檔，以利日後查

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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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流程設定 

(1)於待處理頁面點選欲進行傳送的公文後，再點選「流程」進入設定傳送流程畫面。 

 
 

(2)選用預設流程並增加公文會辦單位。 

 

 
 

 

※提醒： 

1.可先於[個人資料維護]中[個人簽核流程設定]先設定好每份公文固定之起始及結束流

程，將來公文僅需加入會辦單位即可。 

2.先陳後會之公文，公文判行後會先回承辦人，承辦人需自行點選「送件」完成送會單

位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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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副本通知及附知分會因屬特殊辦理情形，故不於預設流程中設定。 

 

4.傳送流程設定完畢後，直接離開流程設定畫面，回到待處理公文夾開始進行線上傳送。 

系統會自動帶出下個傳送流程，確定無誤後點選送件。 

 
 

※提醒： 

附知分會作業由承辦人自行判斷執行附知分會，須待所有分會單位意見回來後，經由承

辦人彙整會簽意見後，經單位主管審核意見，再陳核一層單位。 

此文在下一個單位簽收前，會在”已送未收”標籤頁面，可作取消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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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提醒： 

陳核紙本之公文或紙本附件另送，承辦人請於公文流程單左上角註明公文編號(共 10 碼)

並用螢光筆標示，方便主管公文系統上簽收流程。 

 

 

(七)收發文同號處理方式 

(1)來文需覆文者，應以收發文同號辦理。 

(2)於待處頁面點選來文之「製作」鈕 ，進入公文製作編輯公文。 

 
 

(3)公文製作編輯函稿會與收文號碼同號，公文編輯完成後，點選「線上簽核」即與原來

文封包一起送陳核。 

 

(4)收發文同號之公文，於文書組繕發函文後，由文書組處理歸檔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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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修改限辦日期 

(1)依文書處理作業規範公文處理時限為最速件 1 日、速件 3 日、普通件 6 日，或依來文

規定期限辦理。 

(2)承辦人可於收到文後二日內辦理展期，於備註意見欄書明原因，經主管核可後送會文

書組修改限辦日期，修改限辦日期不得超過來文內容中所載之應辦理期限。 

(3)校內創簽、創稿無法修改限辦日期，均以公文普通件６日為辦理時程，請承辦人留意

時效。 

 
 

(4)主管可於流程頁面檢視承辦人意見。 

 
 

(5)主管同意備註意見，於「處理狀況」點選「送會」文書組，文書組修改後，直接送回

承辦人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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